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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实施

细则》的通知

开州农发〔2023〕59 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农业服务中心，委机关各科室、委属各单位，相

关农产品生产单位：

为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，巩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

先行区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成果，认真贯彻落实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“十四五”规划

（2021—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22 号）及《中国

绿色发展中心关于支持重庆市开州区探索开展全国绿色食品（绿

色优质农产品）高质高效试点的复函》（中绿基函〔2023〕202

号）精神，着力构建我区农业绿色发展产业体系，不断保障优质

绿色和特色农产品供给，打造“开州农品 绿优纯甄”农产品品

牌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。现制定印发《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

设奖补实施细则》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开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11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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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实施细则

一、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绿色食品标志

管理办法》《有机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》《农

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》《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关于

进一步做好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收集登录工作的通知》（农质安

法）〔2020〕1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制定奖励措施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全区新获认证及复查换证的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、全国名特

优新农产品、全国特质农品、重庆名牌农产品、巴味渝珍等和参

加各种展会的申报主体，包括农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

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。

三、补助标准及条件

（一）对新获得及换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

证、中国绿色协会认证的绿色食品生产资料，每个生产单位认证的

第 1—2个产品按每个给予 3万元奖励扶持、第 3—5个产品按每个

给予 2万元奖励扶持、第 6个及以上产品按每个给予 0.5万元奖励

扶持，获证第二年奖励扶持资金的 50%，余下 50%证书到期当年兑

付。

（二）对新获得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的农产品，每个农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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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扶持，到期再认证的每个农产品一次性

给予3万元奖励扶持。

（三）对新获得及认证到期需进行年度确认的名特优新农产

品的农产品，每个农产品一次性给予主要生产经营单位 0.5 万元

奖励扶持。

（四）对新获得及换证的全国特质农品的农产品，每个农产

品一次性给予 2 万元奖励扶持。

（五）对新获得及换证重庆名牌农产品的农产品，每个农产

品一次性给予 2 万元奖励扶持。

（六）对新获得及换证“巴味渝珍”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农

产品，每个产品一次给予 0.5 万元奖励扶持。

（七）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组织参加的国家部委、省（市）

人民政府、市农业农村委及下属事业单位、相关行业协会等主办

的综合性农展会、博览会、行业展会或权威性展会，开州区外重

庆市内参展的给予每个企业补助 0.1 万-0.2 万元（按参展时长补

助），重庆市外参展的给予每个企业补助 0.3 万-0.5 万元（按参

展时长及地区远近补助），主要用于参展过程中的交通费、住宿

费、邮寄费等补贴；获国家部委或省（市）人民政府主办的综合

性农展会、博览会等奖项，金奖的按每个产品一次性给予 1 万元

奖励扶持，银奖每个产品一次性给予 0.5 万元奖励扶持。

（八）对新获得由区级部门授权的绿色食品规模化生产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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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、有机农产品生产试点基地一次性给予 0.3万元奖励扶持（若

该基地已获得绿色食品或有机农产品补助则不给予该项补助），

对新获得独具特色的农耕农品（农文、农遗）基地、绿色优质农

产品物流消费体验主体一次性给予 0.3 万元奖励扶持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资金来源于统筹上级相关农业专项资金。

五、获证单位申报验收程序

获证单位于每年 9 月 10 日前向所在乡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

提交《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兑现申请表》，乡镇街道农业

服务中心初验审核合格后于 9 月 30 日前报区农业发展中心品牌

服务站或农产品质量服务站，由区农业农村委会同相关部门组织

核查，必要时组织复验；绿色食品规模化生产试点基地、有机农

产品生产试点基地、独具特色的农耕农品（农文、农遗）基地、

绿色优质农产品物流消费体验主体由区级相关部门组织验收。

六、建设奖补兑现

经验收合格的获证生产单位，其农产品品牌奖励扶持资金由

区农业农村委直接拨付到生产单位；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兑现。参

展企业的补助标准由区农委确定，组织参展的相关科室站所向区

农业农村委申请拨付资金到企业。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兑现：

（一）获证单位信用不良或进入黑名单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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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证产品在有效期内停止生产的或认证企业转行的；

（三）验收不合格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拒不提交《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兑现申请表》

或自愿放弃奖补扶持的；

（五）获证企业当年受到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或经区级

及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样品抽检不合格的；

（六）生产单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农产

品质量安全事件的。

八、生效时间

本奖励扶持办法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获证或参展

的生产单位。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获证或到期换证的生产单位

参照关于印发《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奖补扶持政策》的通知（开州

农发〔2020〕69 号）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1．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兑现申请表

2．开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兑现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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